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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基本特征 

1. 交费方式：一次性付清、3 年交、5 年交、10 年交、15 年交、20 年交、30 年交。 

2. 投保年龄：18至60周岁。 

3. 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年满 8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 24 时止。 

4. 保险责任：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我们将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之和给付满

期保险金，同时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1）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 

（2）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乘以累计已交费期数。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身故，我们将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之和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

故保险金，同时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1）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 

（2）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乘以累计已交费期数。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身故，我们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同时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

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2）下列两项金额之和： 

①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 

②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乘以累计已交费期数。 

（3）主合同和本附加合同在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之和。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全残，我们将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之和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本附

加合同效力终止： 

（1）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 

（2）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乘以累计已交费期数。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全残，我们将按照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同

时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全残时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乘以以下给付比

例： 

被保险人全残时年龄 给付比例 

18-41周岁 160% 

42-61周岁 140% 

62周岁及以上 120% 

（2）下列两项金额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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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付保险费； 

②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乘以累计已交费期数。 

（3）主合同和本附加合同在被保险人全残时的现金价值之和。 

5.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附加合同成立或者本附加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

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被保险

人身故时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其全残时本附加

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

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6. 等待期： 

本附加合同的等待期是指自本附加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起180天内（含第180天）的期间。但因意外

伤害事故引起的保险事故无等待期。 

 

主合同因在等待期内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而导致合同效力终止的，本附加合同效力随即终止，我们将向您退

还本附加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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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李某，男性，30 周岁，投保中意附加鑫意无忧 2.0 两全保险，20 年交，基本保额 8,406 元，对应年交保险费 2,745 元。 

保单年度 已达年龄 各年度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满期保险金 身故保险金 全残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31  2,745   2,745   -     11,151   11,151   614  

2 32  2,745   5,490   -     22,302   22,302   1,564  

3 33  2,745   8,235   -     33,453   33,453   2,572  

4 34  2,745   10,980   -     44,604   44,604   3,816  

5 35  2,745   13,725   -     55,755   55,755   5,128  

6 36  2,745   16,470   -     66,906   66,906   6,506  

7 37  2,745   19,215   -     78,057   78,057   7,960  

8 38  2,745   21,960   -     89,208   89,208   9,482  

9 39  2,745   24,705   -     100,359   100,359   11,079  

10 40  2,745   27,450   -     111,510   111,510   12,760  

20 50  2,745   54,900   -     223,020   223,020   34,633  

30 60  -     54,900   -     223,020   223,020   49,890  

40 70  -     54,900   -     223,020   223,020   76,511  

50 80  -     54,900   -     223,020   223,020   121,568  

58 88  -     54,900   223,020   223,020   223,020   -    

 

注：以上演示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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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犹豫期及退保 

自投保人签收合同的次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投保人仔细阅读合同，

如果投保人认为合同与投保人的需求不相符，投保人可以在犹豫期结束前解除合同，我们

将在扣除不超过10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投保人所支付的保险费。解除合同时，投保人需

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投保人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

起，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合同生效日起不承担保险责任。 

如投保人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合同效

力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投保人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投保

人尚未偿还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投保人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